《海上风电用厚钢板》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中大力发展团体标准的有关要求，制定满足市场和创新需要的团体标准，落实国家关于钢铁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导向，满足生产企业和下游用户对海上风电用厚钢板产品标准的实际需求，提出《海上风电用厚钢板》团体标准修订项目。

本标准由中关村不锈及特种合金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团体标准化工作委员会提出并归口。由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等起草，并共同参与前期研究、调研和标准的编制、修改、技术数据验证以及标准推广等工作。

二、制定本标准的目的和意义

海上风电设施面临着复杂的海洋环境，包括强风、海浪冲击、海水腐蚀等诸多不利因素。特厚钢板作为海上风电结构的关键材料，其质量直接关系到整个风电设施的稳定性。高质量的特厚钢板能够有效抵御海洋环境的侵蚀和机械载荷的冲击，减少因材料失效导致的安全事故风险，保障海上风电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以及风电设备的正常运行，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从而维护海上风电项目的整体安全性和稳定性。随着我国海上风电装机容量的快速增长，对特厚钢板的需求量也在持续攀升，海上风电项目的特殊性使得其对特厚钢板的要求与传统工业领域有所不同，但是目前专门针对海上风电用厚钢板的标准尚不完善，无法完全满足海上风电产业对特厚钢板的高质量需求，因此亟待制定专门的海上风电用厚钢板标准。

目前海上风电用厚钢板相关的标准有GB/T 19072-2010《风力发电机组 塔架》、GB/T 28410-2025《风力发电塔用结构钢板》、GB/T 712-2022《船舶及海洋工程用结构钢》等。GB/T 19072-2010对钢材的要求为塔架主体（包括筒体、法兰、门框）用钢应考虑塔架强度、使用环境温度、材料的焊接及制造工艺等。GB/T 28410-2025适用于一般的风力发电塔用结构钢板，不适用于海上风电使用的海洋工程用钢板。GB/T 712-2022是船舶及海洋工程用结构钢的基础标准，适用于制造远洋、沿海和内河航区航行船舶、渔船等船体结构用厚度不大于150mm及海洋工程结构用厚度不大于250mm的钢板，厚度不大于25.4mm的钢带及剪切板，厚度不大于50mm的型钢或直径不大于50mm棒材，对海上风电专用钢板的适用性较差。相关标准并不适用于海上风电用厚钢板，无法满足该产品生产应用对标准的需要。本标准以海上风电工程对特厚板的实际需求为出发点，突出该产品技术指标的专用性和先进性，制定海上风电用厚钢板标准，填补该产品领域标准空白，提升标准技术指标水平，能够有效提升海上风电用厚钢板产品质量，促进风力发电行业、海洋工程建设以及钢铁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三、标准编制过程

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等单位共同承担了《海上风电用厚钢板》团体标准的编制工作，共同组建了该团体标准起草小组，明确各自的责任和分工并开展工作。在《海上风电用厚钢板》标准制定过程中，起草小组认真查阅有关资料、收集相关数据信息，结合国内外海上风电用厚钢板生产情况，产品下游用户对海上风电用厚钢板的性能要求，进行本团体标准的编制工作。

主要编制过程如下：

2025年7月，中关村不锈及特种合金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团体标准化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团标委）秘书处给各位委员发出团体标准立项函审单。到立项函审截止日期，没有委员提出不同意见。

2025年8月，团标委正式下达《海上风电用厚钢板》团体标准立项计划（2025年第五批），立项编号202505054Z。团体标准立项后，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相关人员组成了标准起草组，提出了标准编制计划和任务分工，并开始标准编制工作。

2025年8~12月：进行了起草标准的调研、问题分析和相关资料收集等准备工作，完成了标准制定提纲、标准草案。

2026年3月：召开标准启动会，围绕标准草案进行了讨论，并按照与会意见和建议进行了修改。

2026年3月：形成征求意见稿并发出征求意见。

2026年 月：完成征求意见处理、形成标准送审稿。

2026年 月：完成该标准审定会，根据审定意见修改。

2026年 月：完成标准报批稿，上报中关村不锈及特种合金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审批。

四、标准编制原则

一是满足用户使用需要的原则。力争达到“科学、合理、先进、实用”。二是实践标准供给侧改革的原则。争取实现团体标准的“及时性”、“先进性”和“市场性”的要求。三是技术创新的原则。在与国家标准体系协调一致的基础上，在标准结构、内容及主要技术指标等方面进行技术创新，在标准中充分体现新产品的技术特点。

五、主要技术内容

（一）标准编写格式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则起草。

（二）关于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海上风力发电塔用特厚钢板的订货内容、制造工艺、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志和质量证明书。

本文件适用于厚度为60mm~150mm的海上风力发电塔用厚钢板（以下简称钢板）。
（三）关于术语和定义

GB/T 1591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四）关于订货内容

按本文件订货的合同或订单应包括下列内容：本文件编号、产品名称、牌号、尺寸、外形及偏差要求、重量、交货状态、特殊要求。

（五）关于制造工艺
1.冶炼方法
钢应采用转炉或电弧炉冶炼，并经炉外精炼。

2.交货状态

钢板以热机械控制轧制（TMCP）或正火（N）的状态交货。

（七）关于技术要求

1. 牌号和化学成分
钢板的牌号和化学成分（熔炼分析）应符合表2的规定。钢板的成品化学成分允许偏差应符合GB/T 222的规定。钢板的碳当量（CEV）由熔炼分析成分按式（1）计算，其值应符合表3的规定。热机械轧制状态交货的钢板，当C含量不大于0.12%时，可采用焊接裂纹敏感性指数(Pcm)代替碳当量评估钢板的可焊性，Pcm应由熔炼分析成分按式(2)计算，其值应符合表4的规定。
与GB/T 712-2022相比，本文件针对海上风力发电塔用厚钢板的使用的两个牌号DH36、EH36进行了规定。区分了不同交货状态的成分设计，C、Si、Mn、P、S的成分控制要求比GB/T 712进行加严，其他成分要求与国标保持一致。详见牌号和化学成分对比表。
碳当量方面，本文件对TMCP、N交货状态钢板的碳当量进行了规定，而GB/T 712仅对TMCP交货状态钢板的碳当量进行规定，同时本文件对TMCP状态钢板的碳当量要求比GB/T 712大幅加严。详见碳当量对比表。
同时本文件还给出了钢板焊接裂纹敏感性指数(Pcm)的指标要求，GB/T 712中对Pcm数值未予明确。

牌号和化学成分对比

	
	牌号
	交货状态
	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C
	Si
	Mn
	P
	S
	Nb
	V
	Ti
	Mo
	Cr
	Ni
	Cu
	Als

	团标
	DH36
	TMCP
	≤0.14
	0.10-0.40
	1.20-1.60
	≤0.015
	≤0.005
	0.02-0.05
	0.05-0.10
	≤0.02
	≤0.08
	≤0.20
	≤0.40
	≤0.35
	≥0.015

	
	DH36
	N
	≤0.18
	0.10-0.40
	1.20-1.60
	≤0.015
	≤0.005
	0.02-0.05
	0.05-0.10
	≤0.02
	≤0.08
	≤0.20
	≤0.40
	≤0.35
	≥0.015

	
	EH36
	TMCP
	≤0.14
	0.10-0.40
	1.20-1.60
	≤0.015
	≤0.005
	0.02-0.05
	0.05-0.10
	≤0.02
	≤0.08
	≤0.20
	≤0.40
	≤0.35
	≥0.015

	
	EH36
	N
	≤0.18
	0.10-0.40
	1.20-1.60
	≤0.015
	≤0.005
	0.02-0.05
	0.05-0.10
	≤0.02
	≤0.08
	≤0.20
	≤0.40
	≤0.35
	≥0.015

	GB/T 712
	DH36
EH36
	未区分
	≤0.18
	≤0.50
	0.90-1.60
	≤0.025
	≤0.025
	0.02-0.05
	0.05-0.10
	≤0.02
	≤0.08
	≤0.20
	≤0.40
	≤0.35
	≥0.015


碳当量对比
	
	牌号
	交货状态
	碳当量CEV（质量分数）/%，不大于

	
	
	
	公称厚度/mm

	
	
	
	≥60-100
	100＜t≤150

	团标
	DH36
	TMCP
	≤0.36
	≤0.40

	
	DH36
	N
	≤0.45
	≤0.45

	
	EH36
	TMCP
	≤0.36
	≤0.40

	
	EH36
	N
	≤0.45
	≤0.45

	GB/T 712
	DH36

EH36
	TMCP
	≤0.40
	≤0.42


2.力学性能
钢板的拉伸试验应符合表5的规定。钢板的夏比V型缺口冲击试验的冲击温度和冲击吸收能量应符合表5的规定。冲击试样取10 mm×10 mm×55 mm的标准试样。钢板的冲击试验结果按一组3个试样的算术平均值进行计算。允许其中有1个试验值低于规定值，但不应低于规定值的70%。否则，应从同一取样钢板上再取3个试样进行试验，先后6个试样试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不得低于规定值，允许有2个试样的试验结果低于规定值，但其中低于规定值70%的试样只允许有一个。
本文件对拉伸试验、冲击试验、厚度方向性能的要求与GB/T 712-2022相比，仅上屈服强度由国标的355MPa提升至360MPa，其他力学性能指标保持一致。

3.尺寸、外形、重量
钢板的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应符合GB/T 709的规定。厚度下偏差为-0.30 mm，钢板的平均厚度应不小于公称厚度。

本文件尺寸、外形、重量要求与GB/T 712-2022保持一致。

4.表面质量
钢板表面不得有气泡、结疤、裂纹、折叠、夹杂、压入氧化铁皮等，钢板不得有分层。钢板表面允许有不妨碍检查表面缺陷的薄层氧化铁皮、铁锈、由压入氧化铁皮脱落引起的不显著的表面粗糙、划伤、压痕及其他局部缺陷，但其深度不应大于0.3mm，并应保证钢板的最小厚度。钢板表面缺陷允许修磨清理，但应保证钢板的最小厚度，清理处应平滑无棱角，厚度减薄量应不大于公称厚度的7％且不大于3mm,取二者较小值；单个修磨面积应不大于0.25m2，局部修磨面积之和不应大于总面积的2％，两个修磨面之间的距离应大于它们的平均宽度，否则认为是一个修磨面。应采用磁粉检测或渗透检测证实缺陷已被完全去除。经供需双方协商，表面质量可执行GB/T14977。
5.无损检测
钢板应进行无损检测，检验方法按NB/T 47013.3或其他方法标准，其试验方法合格级别应在合同中注明。
本文件新增了无损检测的要求，作为出厂检验的必检项，比GB/T 712由供需双方协商检测有所加严。

（八）关于试验方法
本文件试验方法与GB/T 712-2022保持一致。

（九）关于检验规则

本文件检验规则与GB/T 712-2022保持一致。
（十）包装、标志和质量证明书

钢板的包装、标志和质量证明书应符合GB/T 247的规定。如需方对包装有特殊要求，可在订货时协商。
六、与国内其它法律、法规的关系

制定本标准时依据并引用了国内有关现行有效的标准，也不违背国内其它行业标准、法律、法规及强制性标准的有关规定。

七、标准属性

本标准属于中关村不锈及特种合金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团体标准。

八、标准水平及预期效果
该标准的制定能有效规范海上风电用厚钢板的生产、销售和使用，对海上风电用厚钢板产品的有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该标准对产品的质量提升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促进下游产品的质量提升与推广应用，体现团体标准的引领作用。

九、贯彻要求及建议

本标准归口单位为中关村不锈及特种合金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经过审定报批后，由中关村不锈及特种合金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发布。建议在对海上风电用厚钢板的生产、贸易和使用等相关单位进行宣贯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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